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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奖励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5〕36号

各乡镇（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经区十届人民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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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新增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奖励办法
 
为进一步优化全区服务业企业结构，全面调动我区服务业企业发展成为规模以上营业性服务业企业的积极性，推动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奖励对象为在渝水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新增纳入统计部门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库的企业，主要包括：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卫生等行业的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它房地产业等行业的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社会工作等行业服务业企业。
二、奖励标准
1.新增纳入统计库的规上服务业企业，给予10万元资金奖励（奖励资金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5万元，第二次支付5万元）。奖励资金用于规范统计台账、购置网报设备和加快发展升级。
2.对积极配合统计工作，按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统计数据的规上服务业企业统计人员，给予每月200元的统计工作补助（含目前已纳入规上服务业企业，每年12月发放）。
3.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新入规奖励资金支持。
三、奖励条件
1.企业持续正常生产经营，依法纳税，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违法行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新增纳入规上的服务业企业统计人员须服从主管单位、统计部门的业务指导，统计基础工作规范、上报数据全面、及时、准确。
四、附则
1.企业名单由区统计局提供，资金由区财政局保障，区发改委负责具体发放。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渝水区优化营商环境制度框架内，税务部门在发票提供等方面给予入规服务业企业优质服务和全力保障。
2.2025年1月1日之后新增入规服务业企业（含2025年首次年报企业）奖励政策根据本办法规定执行。
3.本办法由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服务业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对规上服务业企业扶持资金发放范围及方法以此文件为准，其他优惠政策不变。该奖励办法与我区出台的同类政策文件有重复的，按照“取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4.本办法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